
荃灣區議會  
第 51/12-13號文件  

 
 

馬灣的交通服務馬灣的交通服務馬灣的交通服務馬灣的交通服務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馬灣的交通服務，包括由珀麗灣客運有限公司 (「珀

客」 ) 提出的渡輪及居民巴士服務的優化建議，以及運輸署建議有關

進一步放寬市區的士和旅遊巴士進入馬灣的安排，向議會作出報告。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運輸署曾於本年 3月 5日在荃灣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會議

上，就「珀客」提出以新增的居民巴士服務代替「馬灣 –荃灣」渡輪

服務的方案（以下簡稱「以車代船方案」）諮詢委員會的意見 (詳見荃

灣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第6 /2012號文件 )。在該會議上，委員提出

的意見大致可歸納如下：  

 

(a) 運輸署需繼續與珀麗灣居民及其他持份者進行商討，以達

致各方均可接受的方案；  

(b) 「珀客」所建議的替代居民巴士服務未能提供足夠的班次

及照顧寵物、單車及大型物品的搬運需要；及  

(c) 珀麗灣的交通發展以水路為主，運輸署需要解決馬灣長遠

上的交通及運輸服務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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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灣的渡輪服務及居民巴士服務馬灣的渡輪服務及居民巴士服務馬灣的渡輪服務及居民巴士服務馬灣的渡輪服務及居民巴士服務  

 

3. 在3月5日的「委員會」會議後，運輸署、「珀客」及珀麗灣業主

委員會於過去 6個月內曾進行四次會議及居民諮詢大會，就居民的關

注及意見，作出互動性的討論。經多次討論後，「珀客」根據下列原

則修訂「以車代船方案」：  

 

(a) 於繁忙時間保留原定前往各地點的渡輪或居民巴士服務，

如有需要，則可以用其他運輸模式互相替補；  

(b)  渡輪及居民巴士服務均需要提供足夠的載客量，以應付乘

客需求；及  

(c) 盡可能調低現時部份居民巴士服務的收費。  

 

 

新的建議方案新的建議方案新的建議方案新的建議方案  

 

4. 至本年8月底，「珀客」因應珀麗灣及馬灣居民的意見，在「以車

代船方案」外，提出下列另外兩個修訂建議，包括：  

 
(a) 「環保方案」 ; 及  
 
(b) 「混合方案」。  

 
 

5. 由「珀客」  提出的「以車代船方案」、「環保方案」及「混合方

案」的大原則表列如下，至於運輸署對上述方案的評估則詳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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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車代船方案以車代船方案以車代船方案以車代船方案」」」」  「「「「環保方案環保方案環保方案環保方案」」」」  「「「「混合方案混合方案混合方案混合方案」」」」  

� 全面取消「馬灣 -荃
灣」渡輪服務；在

原定的服務時段內

以新的居民巴士服

務 (馬灣 -荃灣西 )代
替；  

 
 
 
 
 
 
 
� 「馬灣 -中環」渡輪
服務維持不變。  

 
 
 
 
 
 
 
� 緊急渡輪服務改泊

青衣公眾碼頭；  
 
 
 
� 每日提供 12 班來
回「馬灣 -荃灣」的
輕型貨車服務，以

運載寵物 /單車 /大
件行李。  

 

� 全面取消「馬灣 -荃
灣」渡輪服務；在

原定的服務時段內

以新的居民巴士服

務 (馬灣 -荃灣西 )代
替；  

 
 
 
 
 
 
 
� 「馬灣 -中環」渡輪
在星期一至五 (公
眾假期除外 )上午
及下午繁忙提供服

務，其餘時段則以

現時的居民巴士服

務 NR338號代替； 
 
 
� 緊急渡輪服務改泊

青衣公眾碼頭；  
 
 
 
� 每日提供 12 班來
回「馬灣 -荃灣」的
輕型貨車服務，以

運載寵物 /單車 /大
件行李。  

� 「馬灣 -荃灣」渡輪服
務時間調整至星期一

至五上午 10 時半至
下午 5時 50分，在其
餘原定服務時段內以

新居民巴士服務 (馬
灣 -荃灣西 )代替；以
及星期六、日及公眾

假期上午 8 時至晚上
10時；  

 
 
 
� 「馬灣 -中環」渡輪服
務 及 居 民 巴 士 服 務

NR338的安排與「環
保方案」相同；  

 
 
 
 
 
� 緊急渡輪服務維持停

泊荃灣公眾碼頭；  
 
 
 
� 由於「珀客」會繼續

提供「馬灣 -荃灣」渡
輪服務，已可運載寵

物 /單車 /大件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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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運輸署認為上述的方案均能夠更有效地運用資源，在車費、班

次、上落乘客安排及環保因素各方面均各有其優點，並已回應大部份

居民提出的意見。據運輸署了解，珀麗灣業委會已就「珀客」提出的

「環保方案」及「混合方案」進行研究，署方將再與各持份者跟進，

收集他們對上述兩個方案的進一步意見，並期望居民能對其中一個方

案達成共識，以便早日落實施行有關的安排。  

 

 

檢討馬灣的交通及運輸服務安排檢討馬灣的交通及運輸服務安排檢討馬灣的交通及運輸服務安排檢討馬灣的交通及運輸服務安排  

 

7. 青嶼幹線原有的設計並不包括連接馬灣的道路，故當局在決定加

建馬灣路時，其中的重要考慮是限制來往馬灣的陸路交通，以確保青

嶼幹線的交通暢達無阻。根據現行的交通服務規劃指引，渡輪在繁忙

時段內為往來馬灣的主要交通工具。因應委員會的建議，運輸署就馬

灣的發展、人口及交通需求增長，檢討了馬灣的交通及運輸服務安

排，詳情見下述第8至16段。  

 

8. 現時，馬灣島上人口約共一萬六千人，主要的房屋發展包括私人

住屋項目已完成，重置村屋的工作亦大致完成。另外，馬灣公園第一

期包括「大自然公園」、「挪亞方舟」及「太陽館」亦已相繼啓用。根

據發展商的資料，馬灣公園第二期項目主要包括翻新設計現有馬灣舊

村的村屋，並引入如藝廊、餐飲及商店等，將以保育為主，有關發展

最快可在發展商接收土地後三年完成，而預計相關發展只會帶來少量

額外交通需求。由於現時馬灣的房屋發展絕大部份已經入伙，而馬灣

公園的訪客數目亦穩定，故運輸署估計居民及訪客對馬灣的日常交通

需求將維持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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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巴士及渡輪服務居民巴士及渡輪服務居民巴士及渡輪服務居民巴士及渡輪服務  

 

9. 居民巴士服務和渡輪服務 1為馬灣居民日常出入馬灣的主要交通

工具。目前，「珀客」共經營五條居民巴士服務行走馬灣與青衣、葵

芳、荃灣、機場及中環。連接馬灣與青衣及葵芳的居民巴士服務均為

二十四小時運作，便利居民前往就近鐵路車站或公共運輸交匯處，轉

駁其他交通工具前往目的地。此外，居民也可乘搭渡輪服務分別前往

中環或荃灣。故此，馬灣現行交通網絡相當全面，而整體交通服務水

平也能配合居民的交通需求。「珀客」的資料顯示，馬灣居民及訪客

交通需求和交通模式近年已趨向穩定。   

 

 

引入專營巴士服務及專線小巴服務的可行性引入專營巴士服務及專線小巴服務的可行性引入專營巴士服務及專線小巴服務的可行性引入專營巴士服務及專線小巴服務的可行性  

 

10. 運輸署理解馬灣居民希望獲提供更多元化的交通服務。當局考慮

應否引入新的專營巴士路線或專線小巴路線時，基本因素包括該地區

的發展、人口變化、居民交通需求的轉變，以及該地區現有的交通服

務及網絡是否足夠。馬灣現時已有五條居民巴士服務前往各區，而交

通網絡亦相當全面，乘客需求穩定。除非改動或取消現行居民巴士服

務或渡輪服務，否則未必有足夠的額外乘客量，以支持開辦新的巴士

路線或專線小巴路線。  

                                                 
1  根據政府與馬灣的發展商簽訂的協議，發展商須負責興建渡輪碼頭及相關設施，

並提供合適的渡輪及巴士服務，以配合馬灣的整體發展及居民的交通需求。根據

發展商與珀麗灣業主所簽署的大廈公契，發展商有專有的權利在珀麗灣業主所簽

署的大廈公契，發展商有專有的權利在珀麗灣的範圍內為居民提供巴士及渡輪服

務，包括有權聘用其他營辦商提供巴士或/及渡輪服務。馬灣的水陸交通服務，

就是基於這個背景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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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事實上，若利用專線小巴來提供馬灣的對外出交通服務，由於路

程長及需繳付使用青嶼幹線費用，加上小巴座位較少，如在經營上要

維持收支平衡，則票價要相當高昂。就成本效益而言，專線小巴是較

低的。此外，馬灣島上現有的公共道路或總站設施也未能配合有關建

議的推行。  

 

市區的士及旅遊巴士安排市區的士及旅遊巴士安排市區的士及旅遊巴士安排市區的士及旅遊巴士安排  

 

12. 運輸署自2008年中起容許市區的士在指定時間，進入馬灣提供服

務。運輸署曾在2009年及2011年放寬的士可進出馬灣的時間。現時，

市區的士可在下列時間進入馬灣近珀林路迴旋處之的士上落客區 : 

 

(a)  逢星期一至五 (公眾假期除外 )- 上午 10時至翌日早上 7 時  
 

(b) 逢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 下午 8 時至翌日早上 7 時  

 

13. 為了回應馬灣居民的訴求，運輸署建議進一步放寬市區的士進入

馬灣的時間至每日上午 10時至翌日早上 7時。此外，運輸署建議將的

士可進入的範圍擴展至馬灣鄉事會路、珀林路 (部份路段 )及芳園路 (部

份路段 )。有關的士可進入的路段在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標示。  

 

14. 馬灣公園自2009年5月正式開放，該公園是一項由政府斥資，但

由發展商以商業模式建造和營運的社區建設。現時，除了在星期一至

五 (公眾假期除外 )，進入馬灣公園的旅遊巴士均受管制。旅遊巴士的

營辦商欲駛入馬灣須事先向運輸署申請禁區許可證，申請人須陳述欲

進入馬灣的日期、時間和理由等供運輸署考慮，在取得運輸署發出的

禁區許可證後才可進入馬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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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為方便旅客及團體前往馬灣公園，運輸署建議進一步放寬旅遊巴

士進入馬灣的限制  - 旅遊巴士可無須持有禁區許可證，於每日的上午

10時至下午4時進出馬灣。  

 

16. 運輸署在建議進一步放寬的士及旅遊巴士進入馬灣前，已充份評

估有關安排的可行性及其對各項交通配套的影響。這些包括預計的額

外車流、有關車流對青嶼幹線、馬灣島上各有關道路及馬灣收費亭處

理車流容量的影響、的士及旅遊巴士上落客安排和停泊需求，以及停

車場設施等。  

 

17. 運輸署會繼續密切留意馬灣居民的交通模式的變化及新增道路

設施的落成。如有需要，本署會考慮適時調整馬灣的交通及運輸服務

安排。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8. 歡迎各位議員就上述各項建議安排發表意見。  

 

 

 

運輸署運輸署運輸署運輸署  

2012年年年年 9月月月月  

 




